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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农基金［2026  －    ］

甲方（捐赠方）：

　　法定代表人： 

乙方（受赠方）：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
　　法定代表人：彭可为

为促进公益事业发展，双方依照国家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等法律法规，遵循平等自愿、诚信守法的基本原则，在友好协商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，签署以下捐赠协议。
一、捐赠财产类别
甲方自愿将下述第     项财产（以下简称“捐赠财产”）无偿捐赠乙方。
1.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，￥             。（分年度捐赠，期限：  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  年   月   日止，每年       元。）
2.实物：（名称、数量、价值）。

二、捐赠用途

三、项目执行方

本项目执行方为：           （学院/部门）；执行负责人为：           ；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。
四、甲方的权利及义务

1.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，捐赠财产需按照以下约定进行交付。
交付时间：
交付方式：
乙方账户名：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

乙方开户银行: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东升支行
乙方账号：1901001009200961464
2.甲方必须确保捐赠财产的合法性与安全性。

3.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五、乙方的权利及义务
1.乙方收到甲方捐赠财产后，应当向甲方出具《湖南省公益事业捐赠收据》（财政部监制），如甲方有需要，乙方应协助甲方办理税收减免手续。
2.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捐赠财产，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用途。
3.乙方对捐赠财产进行立项管理，并妥善管理和使用捐赠财产，主动接受甲方监督。
4.乙方对于甲方的查询，应当积极配合并如实答复。
5.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。
六、协议的终止

1.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的。

2.双方的义务均履行完毕的。

3.司法机关裁决终止的。

七、其他

1.协议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.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壹份、乙方执叁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经甲、乙双方签字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： 

签订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乙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：

签订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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